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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目前石門水庫水情吃緊，桃園地區已實施第二階段限

水措施，請貴校協助宣導及多加利用回收水，以共體時艱

節約用水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4年3月2日府經公字第10400510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府為因應經濟部於2月26日起實施第二階段限水措施，

協調本市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提供每日1萬噸回收水供各機

關及民眾利用，該回收水水質經水資源回收中心二級處理

後已符合環保署規定放流水標準，建議如有非直接接觸人

體用水需求，如道路清洗、浴廁清洗、消防用水、非農作

食用之景觀植栽澆灌等可逕洽本市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(

地址：龜山區復興三路247巷30號、聯絡電話：03-3271140

)，如有需求機關或民眾可採用預約申請方式自備水車或

裝水容器，該中心將可協助提供取水服務。

三、有關回收水再利用，為達從公務機關做起宣示效果，請本

府所轄各機關、學校於辦理道路清洗、消防用水、非農作

食用之景觀植栽澆灌能優先考量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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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、本市各市立國中小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桃

園市政府體育處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
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體育保健科、本府教育局學輔校安科、本府教育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

、本府教育局終身學習科、本府教育局教育設施科、本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本

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本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本府教

育局督學室、本府教育局會計室、本府教育局秘書室、本府教育局政風室、本府

教育局人事室 2015-03-05
15:15:23


